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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北斗家商因應新型冠狀病毒開學日防疫注意事項 
 

109 年 2 月 19 日防疫小組第三次會議通過 

 

適用防疫等級：校園防疫第三級 

開學前： 
一、注意個人衛生及保健，勤洗手，養成良好衛生習慣。 

二、注意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 

    1.有咳嗽等呼吸道症狀時應戴口罩，口罩沾到口鼻分泌物時，應立即更換並 

      丟進垃圾桶。 

    2.打噴嚏時，應用面紙或手帕遮住口鼻，若無面紙或手帕，可用衣袖代替。 

    3.如有呼吸道症狀，與他人交談時，盡可能保持 2 公尺以上距離。 

    4.手部接觸到呼吸道分泌物時，要立即徹底清潔雙手。 

    5.生病時應在家休息，除就醫外，盡量避免外出。 

三、遠離感染來源，避免前往新型冠狀病毒可能感染地區。 

四、請家長主動關心子女身體健康(同學亦請多注意自己身體健康變化)，若有新

型冠狀病毒症狀（如發燒38°C發熱、四肢無力、部分咳嗽少痰、少數呼吸困

難、呼吸道癥狀等癥狀）應立即就醫，並在家休息避免外出，做好自主健康

管理。 

五、教職員工及學生開學前若有新型冠狀病毒症狀（如發燒發熱、四肢無力、咳

嗽、呼吸困難等癥狀），請儘速就醫並在家休息(記得要請假)，至症狀解除

24小時後再參加學校活動。 

六、教職員工及學生開學前若已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請切勿到校(記得辦理 

    請假手續)。 

七、疫情通報專線  

    1.校安中心：(04)8872632 
    2.衛生組：(04)8882224 分機：316、326 
    3.健康中心：(04)8882224 分機：911 
    4.疾病管制署防疫達人：1922  
開學當日： 
一、搭乘專車或公車學生建議於車內戴口罩(有呼吸道症狀者應戴口罩)，保護自

己也保護他人。 

二、教職員工及學生請自備口罩(2 個備用)及抹布一條與清潔手套一雙-(漂白

水環境消毒用) (抹布與手套請自備避免交叉感染，學校備有消毒水(漂白水)

供擦拭桌椅)；。 

三、教職員工及學生請於出門前實施體溫控管，若有新型冠狀病毒症狀（如發燒

額溫 37.5 度，耳溫 38 度、四肢無力、咳嗽少痰、呼吸困難、呼吸道癥狀等

癥狀請立即就醫，請切勿到校(請辦理請假在家休養)，並於第一時間告知健

康中心護理師。 
四、教職員工請出門前自主健康管理測量體溫，並於 9點前上網登錄，表單連結

置於學校首頁最新消息中；當日早上因健康中心防疫工作異常忙碌，請勿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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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健康中心要求量體溫。 
五、學生進校門口時請聽從引導至自強樓圓環處通過量測通道以熱像儀實施體

溫量測，如(額溫 ≥37.5℃；耳溫≥38 ℃)視為發燒，請馬上戴上口罩後至
自強樓隔離區(圓環石椅處)等候家長帶回就醫。 

六、班級學生請於 7：30至 7：50於教室內請防疫股長實施體溫量測並記錄，待

第一節任課老師量測體溫記錄後，務必於 8：10前將體溫記錄表繳回健康中

心。 

七、2月 25日(二)開學日班級活動程序如下： 

    (1)7：20-        ※各班同學請至 108學年度第 1學期所分配之教室。 

    (2)7：30-7：40   ※請各班防疫股長至健康中心領取額(耳)溫槍，並立即

進行班級同學量體溫程序(務必在最短時間完成)。 

                     ※已到校同學先量體溫。 

                     ※若有發燒者如(額溫 ≥37.5℃；耳溫≥38 ℃)視為發

燒，請馬上戴上口罩後至自強樓隔離區(圓環石椅處) 

等候家長帶回就醫。 

※各班班長由生輔組廣播至規定之地點集合。 

    (3)7：30-8：00   ※導師時間 

※班級學生在教室內實施體溫量測並請防疫股長記錄，

記錄表請導師簽名後務必於 8：00 前將體溫記錄表繳

回健康中心。 

    (4)8：00-8：50   ※環境整理-任課教師隨班督導。 

    (5)9：00-9：30   ※防疫衛教(影片)-任課教師隨班督導。 

    (6)9：30-9：50   ※發放書籍、課本-任課教師隨班督導。 

    (7)10：00-       ※正式上課(請協助完成班級書籍、課本發放)。 

八、以上時間若有調整，以當日生輔組廣播為準。 

九、午餐時間請依「國立北斗家商因應新型冠狀病毒-午餐供應防疫注意事項」

確實遵守。 

十、正式上課後，請依疾病管制局新型冠狀病毒中央流行疫情指揮中心「各級學

校、幼兒園、實驗教育機構及團體、補習班、兒童課後照顧中心及托育機構

因應中國大陸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開學前後之防護建議及健康管理措施」

(109.1.30公布)進行防護建議及健康管理措施。 

十一、若校園防疫等級提升至第四級時，請依第四級防疫注意事項返校上課。 

開學回家後： 
一、請不要到處亂跑，若有必要外出請記錄時間、地點、所接觸到的人。 
二、若有新型冠狀病毒症狀（如發燒發熱、四肢無力、咳嗽少痰、呼吸困難、呼

吸道癥狀等癥狀）應立即就醫，並在家休息避免外出，做好健康管理，另通

知學校健康中心 04-8882224轉 911石嘉瑜護理師以便進行追蹤。 

二、疫情通報專線  

    1.校安中心：(04)8872632 
    2.衛生組：(04)8882224 分機：316、326 
    3.健康中心：(04)8882224 分機：911 
   4.疾病管制署防疫達人：1922 
 

                      國立北斗家商因應新型冠狀病毒防疫小組 



適用校園防疫等級-第三級 1090219 版 

                                              3 

 
 

  
 

 
 

 


